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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3 公司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武燕霞 

职务 信息披露负责人 

电话 861082600909 

传真 861082600261 
电子邮箱 wuyx@rgyun.com 

公司网址 http://www.rgyun.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8 号长远天地大厦 B1 座 1705 室 10008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8 号长远天地大厦 B1 座 1705 室 

二.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8,118,525.74 33,803,392.75 -46.4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26,774.63 5,567,337.67 -72.58% 

营业收入 40,753,647.78 64,006,293.51 -36.3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40,563.04 -18,066,175.84 -77.6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431,323.03 -17,851,237.60 -75.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23,835.27 -20,296,320.13 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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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91% -122.8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1.40 -8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1.40 -85.7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0.07 0.27 -74.07%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2,071,872 58.59% 2,414,080 14,485,952 70.3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1,235,040 5.99% 0 1,235,040 5.99% 

      董事、监事、高管 1,235,040 5.99% 0 1,235,040 5.99%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8,533,280 41.41% -2,414,080 6,119,200 29.7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3,705,120 17.98% 0 3,705,120 17.98% 

      董事、监事、高管 3,705,120 17.98% 0 3,705,120 17.98%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20,605,152 - 0 20,605,152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 

 
 

2.3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

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限

售股份数量 

1 刘旸 4,940,160 0 4,940,160 23.98% 3,705,120 1,235,040 
2 宁波高新区凤

巢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4,892,160 0 4,892,160 23.74% 1,630,720 3,261,440 

3 拉萨经济技术

开发区盈克嘉

企业投资咨询

2,115,840 0 2,115,840 10.27% 0 2,11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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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4 宁波创清荣科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106,240 0 2,106,240 10.22% 0 2,106,240 

5 深圳前海亚信

华创投资合伙

企业 

2,051,482 0 2,051,482 9.96% 0 2,051,482 

合计 16,105,882 0 16,105,882 78.17% 5,335,840 10,770,042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刘旸直接持有公司 4,940,160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23.98%，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担任宁波高新区凤

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宁波高新区凤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的股份公司 23.74%的股份；担任宁波高新区才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实际控制宁波高新区才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股份公司 6.02%的股份；担

任宁波高新区聚福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宁波高新区聚福缘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股份公司 5.38%的股份。刘旸直接持有及实际控制的股份占股份公

司股份总数的 59.12%。除此之外，公司其他股东相互间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间无关联关系。 

 

三.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审计意见类型：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接受北京软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体股东委托，审计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后出具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8]京会兴审字第 09000131 号）。董事会根据转系统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的规定，就上述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出具专

项说明，具体如下： 

一、审计报告强调的事项内容 

“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 软告 2017 年发生净亏损

-4,040,563.04 元，2016 年发生净亏损-18,066,175.84 元，2015 年发生净亏损-12,547,101.04 元。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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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假设产生疑虑的情况，软告管理层制定了相应的应对计划，但可能导致对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的重大事项或情况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7 年度出具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

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相关事项进行如下说明：  

（一）董事会认为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

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内容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二）鉴于上述原因，公司为保证经营稳定，进一步提高自身持续经营能力，拟采取以下措施：  

1、积极开拓行业核心客户资源，加大销售力度；  

2、加强核心产品的运营能力，提高核心产品毛利率； 

3、增强资金筹措能力，确保资金充足； 

三、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

对上述事项出具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严

谨地反映了公司 2017 年度的财务情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积极采

取有效措施，提高营利水平，积极消除审计报告中所强调事项对公司的影响，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 

 

北京软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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